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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希 米 記 第 七 講  
 

在仇敵反對下完成重建城牆 
 
謀害尼希米的計謀(尼6:1-4) 
(壹) 反對回歸的猶太人修造耶路撒冷城牆的故事, 自從以斯拉 記第4章開始, 現在到了高潮, 有參巴拉, 

多比雅, 和基善, 表演他們最後重要的一幕. 他們的行動展示, 事到盡頭, 他們要作出最後的孤注
一擲. 

(貳) 此時, 城牆就快要修好了, 只剩下門扇還沒有安上, 但敵人仍舊不甘心, 集中他們一切的力量, 要
阻擋修造, 使工作不能完成. 尼希米所面對的第一個攻擊, 就是誘騙他與世俗為友. 他們一共四次
到尼希米那裏, 向他提出這樣的要求, 說: “請你來, 我們在阿挪平原的一個村莊相會” (尼6:2). 這
話的意思是說: “尼希米呀! 請你來, 和我們過同樣的生活罷, 不要太走極端啦! 不要太固執, 成為
狂熱份子啦! 不要那麼狹窄嘛!”.  

(參) “阿挪平原”位於耶路撒冷與撒瑪利亞的中間, 在耶路撒冷西北方約三十公里. 這平原需要尼希米
馬不停蹄才能抵達, 所以是尼希米鞭長莫及的地方. 如果將尼希米誘惑到此地, 敵人很有可能就會
對尼希米下毒手. 此處由波斯直接管理, 是撒瑪利亞和亞實突這些充滿敵意地方的緩衝區. 參巴拉
等人選上這地點, 是要減少尼希米的戒心.  

(肆) 尼希米雖然知道參巴拉動機不良, 但他還是有技巧的回答他們說: “我現在辦理大工, 不能下去. 焉
能停工, 下去見你們呢?” (尼6:3). 尼希米看重他手中的工作, 一日沒有完成, 一日就要繼續作下去.  

(伍) 相同的, 世界也常勸我們與它和平相處, 不要偏激, 不要極端, 不要迷信, 更不要過分熱心; 但求主
幫助我們堅持到底.  

 
誣告尼希米的話(尼6:5-9) 
(壹) 敵人第一種攻擊失敗之後, 尼希米接著面對第二種攻擊, 乃是毀謗與誣告. 這些敵對尼希米的人, 

派人送了一封沒有封口的信; 用今天的方式來說, 他們送 了一封明信片給尼希米. 明信片通常都只
寫著簡單, 而且不是很重要的事, 被別人看見了也沒甚麼大不了的. 但這一封沒有封口的信, 顯然
是故意要讓所說的內容被散佈出去 . 這封信的內容非常驚悚, 上面寫著說: “外邦人中有風聲, 迦施
慕(就是基善)也說, 你和猶大人謀反, 修造城牆, 你要作他們的王. 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著你
宣講, 說: ‘在猶大有王!’ ” (尼6:6-7). 這種謠言以前曾收到效果(參拉4:11-24). 捏造了這些毀謗的話
之後, 尼希米的仇敵就假裝, 好心關懷他的安危, 對他說: “現在這話必傳與王知; 所以請你來與我
們彼此商議” (尼6:7). 其實, 仇敵是不真實的; 他們是特意計劃來達到他們自我的目的的. 這封未
封的信, 並不是要止息謠言, 恰好相反是要煽動. 

(貳) 尼希米對付世人毀謗的法子, 就是否認他們的控告. 他說: “你所說的這事一概沒有; 是你心裏捏造
的” (尼6:8). 也許有人正在毀謗破壞我們的名譽, 並且背後議論我們, 無緣無故說我們的壞話. 這
時我們是要灰心喪志呢? 或者我們要靠神的恩典, 堅持工作下去呢? 我們的主也受世人陰險詭詐的
毀謗; 他們說祂是貪食好酒的(參太11:19; 路7:34); 他們說祂是罪人的朋友(參太11:19; 路7:34). 他
們一次又一次的誤會祂的存心; 他們捏造罪狀控告祂. 但是主耶穌卻不以辱罵還辱罵, 祂為著完成
救贖大工, 堅忍到底.  

(參) 尼希米面對不真實指控的方式值得我們學習; 他直接了當地否認那些不真實的話語, 然後向神禱
告, 求神堅固他的手, 因為他知道這些不真實的指控, 重點不在於話語的本身, 而是要讓他無法繼
續工作下去. 同樣的, 當我們因信耶穌而被人說長道短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花力氣去辯論, 我們只
要求神堅固我們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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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嚇尼希米的話(尼6:10-14) 
(壹) 仇敵第三次, 也是最後一次的手段是陰險而完全無恥的; 其主要人物可能是多比雅, 因為他在耶路

撒冷, 對有些人是有影響力的(參尼6:18-19; 13:4-9). 示瑪雅受了多比雅和參巴拉的賄賂(參尼
6:10,12-13); 當尼希米到他家去找他時, 他假裝與尼希米是處於相同的險境中, 他“閉門不出” (尼
6:10). 這句話令解經家迷糊, 因它的意義不清; 不過很可能示瑪雅如此做, 是為要假裝表明他是出
於恐懼. 他又對尼希米說: “我們不如在神的殿裏會面, 將殿門關鎖, 因為他們要來殺你, 就是夜裏
來殺你” (尼6:10); 這就為他欺哄尼希米進入聖殿的目的, 提供了似乎合理的”掩護”.  

(貳) 像尼希米這樣一個人, 進入聖殿是會違反聖潔的律法的; 但是, 示瑪雅卻很明顯的要尼希米踏足進
入聖殿裏, 與他會面. 示瑪雅要尼希米這樣作肯定是要尼希米犯罪, 使他以後無法逃避. 示瑪雅很
明顯向自己妥協, 而且想連累他人, 卻毫無愧意. 加上罪本身的嚴重 性, 玷污了聖殿; 沒有了聖殿, 
猶大便失去了認同, 失去了希望, 並會迫使尼希米徹底妥協, 就在他想救助的百姓眼中, 成為不利
的人物; 這正是多比雅所希望的. 以 前敵人的計謀, 根本要扭曲尼希米的工作, 結果卻適得其反, 
使猶大人的意志更加堅定. 這一次不用了, 尼希米若失敗, 將永遠不得翻身. 尼希米看出示瑪雅的
詭計, 看明神沒有差遣示瑪雅, 是示瑪雅受了多比雅和參巴拉的賄賂, 所以他就回答示瑪雅說: “像
我這樣的人豈要逃跑呢? 像我這樣的人豈能進入殿裏保全生命呢? 我不進去!” (尼6:11).  

(參) 尼6:14列出一些人的名字, 尼希米說這些人是要叫他懼怕的, 其中包括女先知挪亞底和其餘的先知. 
先知的地位在當時和祭司不相上下, 但尼希米卻察覺, 不但祭司當中有人被收買了, 連擔任神代言
人的先知也一樣. 假先知問題在尼希米時代是一個老問題, 但如何判斷卻往往是一個難題(參申
18:20-22). 其實在先知耶利米的時代, 他也常要面對假先知(參耶28:1-17).  

(肆) 尼希米在尼6:14的祈禱可與他在尼5:19的祈禱相對; 在尼5:19, 尼希米求神記念他為百姓所行的一
切事, 並求神施恩給他; 但在尼6:14, 他也求神記念, 但卻是要記念仇敵們所行, 要叫他懼怕的事. 
他兩次這樣作, 是在聲明他的信心, 是來自神與以色列民的約.  

 
重建城牆的工程完成(尼6:15-19) 
(壹) “以祿月”是猶太曆的第六月, 相當於西曆的八到九月(看第二講講義). 此時正值巴勒斯坦地區的旱

季, 天天是太陽高照的大晴天且無雨, 有時室外溫度可高達攝氏40度以上, 可見修建工作的困難與
艱苦. 但百姓在尼希米的領導之下, 受仇敵的困擾而採取行動, 結果, 荒廢了一個半世紀的城牆, 
在不到兩個月之內便修造完成. 猶太的史學家約瑟夫在提到城牆的修造時, 說是共用了兩年四個
月的時間; 這應該是包括一些額外的強化工程在內.  

(貳) 尼希米的仇敵原本希望修造耶路撒冷城牆的百姓會軟弱, 但如今卻自食惡果, 這就應驗了尼希米
的禱告. 其實, 尼希米工作的成功, 是因為他所作的工作乃是由神所創始的. 因為是神所創始的, 
神自己就會加給他力量. 若不是神自己開始的工作, 那工作是無法成功的. 若不是在神的心中先起
意有這個工作, 在尼希米的心中就不會有這個工作. 這告訴我們, 我們在此不是自己為神或為祂的
教會創辦甚麼事工, 其實我們甚麼也不能創辦. 並且我們蒙召做神的工, 乃是讓神使用我們, 作為
這時代聖靈的出口, 作祂的流通管道, 作成祂所計劃要作的事而已.  

(參) 我們看到, 不論敵人用甚麼手法, 都不能使尼希米在最後關鍵時刻, 放棄他的領導崗位. 而最後城
牆的修建完成, 除了尼希米領導有方, 群眾群策群力之外, 最重要的是尼希米倚賴耶和華神. 尼希
米不但在危機四伏的時候尋求神的幫助(參尼6:9), 就是在危險過去的時候, 也還記得感謝神(參尼
6:16).  

(肆) 儘管城牆已經修造完成, 但仇敵還是不罷休, 還是藉著婚姻聯盟, 繼續監視尼希米的工作. 我們在
人生的道路上也是如此, 有時試探得勝了, 但是還是有許多試探等著我們, 讓我們靠主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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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在這裏那最可怕的陰謀, 就是在跟從尼希米的人當中, 有些人和敵人互通消息, 寄信給他們, 和他
們交換意見, 和敵人聯合. 為甚麼他們會那樣做呢? 因為他們與敵人通婚之故. 尼6:18說: “在猶大
有許多人與多比雅結盟, 因他是亞拉的兒子, 示迦尼的女婿. 並且他的兒子約哈難娶了比利迦兒子
米書蘭的女兒為妻”, 而米書蘭曾參與耶路撒冷城牆的修造(參尼3:4). 甚至那管理神殿中庫房的祭
司以利亞實(又參尼3:1), 也與多比雅結親(參尼13:4).  

(陸) 雖然在這裏, 參巴拉, 多比雅, 和基善, 幾乎是最後出現, 但是風浪似乎尚未靜止, 因為本章末了, 
多比雅仍繼續煩擾尼希米(參尼6:19; 又參尼13:6-9). 在基督徒人生的道路上, 勝過試探的引誘, 沒
有最後的一次, 因為勝了試探以後, 試探肯定會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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